
元朗區防火巡迴展覽（附圖） 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 

 

  消防處人員今日（一月十八日）聯同消防安全大使在新界元朗鳳翔路公共小

巴總站舉辦防火巡迴展覽。有關活動旨在提高市民的防火安全意識，並介紹第

572 章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和第 502 章消防安全（商業處所）條例。 

 

  消防處人員於活動期間向市民派發防火宣傳單張及勸喻信，提醒他們在節日

期間應特別注意消防安全。消防流動宣傳車亦停泊在鳳翔路公共小巴總站附近，

供市民參觀。 

 

完 

 

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（星期一） 

香港時間１９時２６分 

 

消防處消防區長（樓宇改善課）陳秀光（中）今日（一月十八日）於元朗鳳翔路

向市民派發消防安全宣傳單張。 

   



 

一名幼童在消防流動宣傳車上學習消防安全知識。 


